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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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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分拆海南礦業 

 

 

 

 

 

 

 

 

 

 

 

 

 

 

 

 

 

 
本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 13.09(1)條刊發。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宣佈，現正考慮

可能將其礦業板塊中的附屬公司海南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礦業」）分

拆，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獨立上市（「建議分拆」）。  
 
有關該建議分拆，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5項應用指引，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向聯交所提交建議書。該建議分拆（如進行）可能會或可能

本公告是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條刊發。  
 
董事會僅此宣佈，現正考慮可能將其礦業板塊中的附屬公司海南礦業分

拆，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獨立上市。  
 
有關該建議分拆，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5 項應用指引，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向聯交所提交建議書。該建議分拆（如進行）可能會或

可能不會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一項須予公佈的交易，而本

公司將適時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之有關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概不保證該建議分拆是否或

何時將獲聯交所批准或進行，亦不確保該建議分拆能成功完成。鑒於該

建議分拆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

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於需要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符合上市規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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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一項須予公佈的交易，而本公司將

適時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之有關規定。  
 
影響該建議分拆之因素將包括確保遵從所有監管要求（包括獲取聯交所及

適當監管機構之批准）、相關時間之適當市場情況及其他不能預知的情況。 
 
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概不保證該建議分拆是否或何

時將獲聯交所批准或進行，亦不確保該建議分拆能成功完成。鑒於該建議

分拆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於需要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符合上市規則的要求。  
 
 
 
 
 

承董事會命 

復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 2011 年 6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郭廣昌先生、梁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范偉先
生、丁國其先生、秦學棠先生及吳平先生；非執行董事為劉本仁先生；而獨立非執行
董事為陳凱先博士、章晟曼先生及閻焱先生。  


